夏邑县人民法院2024年上半年行政

案件发生率及分布情况报告

2024年1-6月，夏邑法院行政案件共新收69件，较去年同期的62件，增幅11.29%。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案件类型及增比态势    

2024年1-6月，夏邑法院新收行政一审案件69件，其中主要案由增长情况如下表：    

	序号
	案由


	2024年1-6月新收（件）
	2023年1-6月新收（件）
	增幅

	1
	行政确认
	3
	5
	-40％

	2
	行政处罚
	20
	16
	25％

	3
	政府信息公开

	11
	4
	175%

	4
	行政行为
	10
	12
	16.67%

	5
	行政赔偿
	2
	4
	-50％

	6
	其它
	23
	21
	9.52%


二、通过对2024年夏邑县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情况进行分析，呈现出如下特点 

1、案件数量总体趋势平稳

2024年1-6月份，我院共新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69件，与2023年1-6月份的62件相比，增加7件，增幅11.29％；与2022年1-6月份的68件相比，增加11件，增幅1.47％。从近几年收案数据可知，近年来案件总量在合理区间内小幅波动，趋于平稳。

2、案件类型多样化，但分布相对集中

2024年上半年，我院新收的69件行政案件中，行政处罚案件相对较多，共20件，占比28.99%；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增多，增幅为175%。主要原因在于我县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增强，善于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相较于往年群众更加注重行政机关程序方面的合法性。
3、行政机关积极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需要行政机关予以有力支持和配合，今年上半年，我院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放在行政审判工作的首位，为此，我院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开展此项工作，针对每起案件制定相应的化解方案、措施，加强府院联动，积极与被诉行政机关进行沟通、协调。部分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高度重视，积极与我院沟通，对我院提出的化解方案落实、对提出的意见予以采纳，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1、深化司法和行政的良性互动，多元化开展化解工作
加强与被诉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工作，尤其是对涉及土地与房屋征收案件，让行政机关指定专人与我院联合开展化解工作。对审理过程中发现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明显不当的，提出司法建议，建议被诉行政机关自行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拒不采纳建议的，向县委、政法委、县政府及时汇报，尽可能实现争议实质化解。
2、落实判后答疑和回访制度，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要把判后答疑和回访工作做实、做深，在裁判文书下达后，承办法官要主动与败诉方当事人沟通，尽可能向败诉方面对面进行判后答疑，制作沟通答疑笔录，获悉当事人对裁判的看法和意见，针对提出的问题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平复败诉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引导当事人服判息诉。并要求承办法官对败诉方当事人进行回访并制作回访记录，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

3、进一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行政机关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法定义务。行政机关负责人主动参与行政诉讼庭审活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行政机关要切实重视此项工作。我院也会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络，努力推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